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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計畫經費變更之處理 

委辦計畫：在原核定之總經費不變且不影響執行成果之原則下，若有經

費變動，應簽奉院長核定後同意後辦理，人事費項目不能流

入，且經常門與資本門之經費項目間不得互相流用。 

補助計畫：在計畫內容不變下，各項目費用之流用，應簽奉院長核定後

辦理，惟人事費、管理費及衛生福利部核定計畫所列不得支

用之項目均不能流入，且經常門與資本門之經費項目間不得

互相流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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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經費申請 
• 研究助理人事費或臨時人員聘用，應事先簽會人事室核定薪資及
辦理加保、主計室審核經費是否容納，經院長核定後始可聘用。 

 

• 新進臨時人員、研究助理薪資報支申請領第1個月薪資時，請檢
附相關奉核文及人員報到手續單等佐證資料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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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採購作業 
• 財物採購金額逾15萬元，應先提出簽呈請購，送交資材室依照政
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公告招標等事宜。 

 

• 相同採購標的金額合計逾15萬元，不得分批辦理採購。 

 

• 財物採購金額1萬元以上未逾15萬元者，則由計畫承辦單位檢附
二張以上估計單辦理採購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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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黏貼憑證上金額或資料有修正處，請經手人簽章。 

 

•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其店章為統一發票專用章者，應請廠商重新
開立統一發票。 

 

• 發票或收據各項費用(如文具、材料等) 單價欄位為『一批或一
式』者請加註或檢附明細單價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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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統一發票頇註明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、買受人（成大醫院
或統編06476734）、日期、品名及總價等。 

 

• 統一發票漏未輸入機關統一編號應補正。但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
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 

•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，不得逕以扣抵聯（第二聯）結報。 

 

• 代墊金額逾1萬元之經費支出，需簽奉院長核准才能報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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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費、出席費及講座鐘點費報支 
• 講師授課鐘點費報支應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辦理。 

   

 

 

 
     1.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，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。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。 

     2.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，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。 

支給對象 支給上限 

外聘 國內專家學者 2,000/節 

與主辦機關有隸屬關
係之機關學校人員 

1,500/節 

內聘 主辦機關 1,000/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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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辦計畫出席費 VS 補助計畫出席費 
 

• 委辦計畫：已於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支領主持費或研究費等酬
勞人員，不得支領出席費；其餘參與會議人員，得依「中央政府
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支給出席費。 

 

• 補助計畫：本院為計畫業務權責單位，若參與會議人員為本院同
仁，則不得支給出席費；其餘人員，得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
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支給出席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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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辦計畫鐘點費 VS 補助計畫鐘點費 
 

• 委辦計畫：辦理研討會課程由本院人員講授時，得依「講座鐘點
費支給表」支給外聘鐘點費；若由委託機關人員負責講授時，其
委託機關為該計畫業務權責單位，故應以內聘標準支給。 

 

• 補助計畫：本院為計畫業務權責單位，若由本院同仁擔任研討會
課程授課人員，則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支給內聘鐘點費，其
餘人員(含補助機關)得依外聘標準支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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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出差旅費報支 
 

• 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、生活費及辦公費，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交通費：搭乘飛機、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所需費用。 

（二）生活費：住宿費、膳食費及零用費。 

（三）辦公費：出國之手續費、保險費、行政費、禮品交際及雜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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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出差人員報支搭乘飛機之交通費，應檢附下列單據： 

（一）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。 

（二）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 
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 

（三）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)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
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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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生活費請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
支數額表」辦理。 

 

• 出差人員出國前未辦理結匯者，其匯率計算應以出國前1日(如逢
假日往前順推)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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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年度結束應由各計畫主持人填具經費收支明細表，經主計室核對
無誤後核章，經院長或授權人核章後，送交委辦(補助)機關以憑
辦理結案。 

 

• 補助計畫如有結餘款，應以簽經院長或授權人核定公文影本，通
知主計室帳務組開立傳票，以便出納組開立國庫支票退回補助機
關。 

 


